
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冀发改投资函 匚⒛19〕 5号

关于抓紧上报保障性安居工程

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202o年提前批和第一批
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

各市 (含定州、辛集市 )发展改革委 (局 ),雄安新区改革发展局:

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司《关于做好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

设施⒛19年未支持部分中央预算内投资相关工作的通知》、《关于

做好保障性安居工程配套基础设施⒛⒛年第一批中央预算内投资

计划申报相关工作的通知》精神,请按照棚户区改造、公租房和老

旧小区改造两个方面,抓紧上报⒛⒛年提前批和第一批中央预算

内投资计划,有关要求如下:

一、筛选项目编制上报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。请尽快与当地住

房城乡建设等住房保障、棚户区改造、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主管部门

沟通衔接,依据相应规划、计划及年度目标任务,在按照我委 《关

于做好⒛⒛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草案编制工作的通知》(冀发改

投资 匚⒛19〕 716号 )和有关投资工作调度会议部署开展相关工作

基础上,抓紧筛选前期工作成熟、符合申报条件的项目,编制上报

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⒛⒛年提前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



划、棚户区改造和公租房配套基础设施建设⒛⒛年第一批中央预

算内投资计划、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⒛⒛年第一批中

央预算内投资计划。其中,老旧小区改造⒛⒛年提前批计划所报

项目,须为各地调查摸底后上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三部门《zO19

年中央补助支持老旧小区改造计划表》内,未取得中央预算内投资

但仍在继续建设实施的项目。

二、进一步完备项目手续。申报的项目要严格执行 《中央预算

内投资补助和贴息项目管理办法》(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 45号 )、

国家发展改革委《中央预算内投资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管理暂行办

法》(发改投资规 匚⒛19〕 1035号 )等国家有关投资管理的规定 ,

加快项目前期工作进展,及早履行完毕基建程序,进一步完各项目

审批、核准、备案和城乡规划、用地审批等手续,落实建设资金 ,

确保投资计划一经下达即可开工建设。项目审批、核准、各案的投

资要严格按照当地实际工程造价水平核定,并提前与同级财政部

门、建设 (行政审批 )主管部门衔接财政评审、招投标等事宜,严

格避免项目完工或决算时出现投资大幅缩减的报大建小情况。

三、严格落实有关要求。一要将列入⒛⒛年提前批和第一批

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项目,及时录入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,编制

成本级三年滚动投资计划,并通过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推送项目。

二要严格审核项目,前期工作不成熟、年内不能开工的项目不得纳

入范围申报,建设用地、建设资金等条件不落实、无法保障工程顺

利实施的项目不得申报。三要切实压实
“
两个责任
”,申报的项目



必须逐一填写项目单位及项目负责人、日常监管直接责任单及其监管责

任人,责任人必须是单位相关领导。四要严格执行项目统一代码制

度,申报的的项目必须通过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取得统一的

代码,并在项目审批、核准、各案手续上体现。五要防范地方政府

隐性债务风险,防止将中央投资安排给列入失信黑名单的项目单

位,申报文件中必须注明
“经认真审核,所报投资计划符合我市(新

区)财政承受能力和政府投资能力,不会造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
”
,

并明确截止申报时所报项目是否列入失信黑名单或失信联合惩戒

黑名单情况。六要在上报中央投资计划时,一并报送中央预算内投

资计划绩效目标表,绩效目标表中要结合实际科学合理填写各项指

标值。

四、按时限上报投资计划。编制上报的⒛⒛年提前批和第一

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,由各市 (新区)发展改革部门会同住房城

乡建设等住房保障、棚户区改造、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主管部门联合

正式行文,⒛⒛年提前批计划于⒛19年 10月 30日 前、⒛⒛年第

一批计划于⒛19年 11月 1日 前,报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住房城乡

建设厅。同时,按以往要求附送项目资金申请报告,以及项目审批、

核准、各案和城乡规划、用地、施工许可 (已开工项目)等手续一

式二份。申请文件及附件材料的内容,应与录入国家重大建设项目

库的内容及数据保持一致。没有对应批次中央投资需求的市 (新

区),也请分别来函说明。

联系人:张临、王建武;电话:031卜88600025、 88600023。



附件:1。 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司《关于做好老旧小区改造配套

基础设施⒛19年未支持部分中央预算内投资相关工作

的通知》

2.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司《关于做好保障性安居工程配

套基础设施⒛⒛年第一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申报相

关工作的通知》

资处

日

狰和嫂

抄送: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、住房保障处

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做好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2019年

木支持部分中央预箅内投资相关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:

为进一步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配套基础设施⒛19年中央预

算内投资计划执行,抓紧做好 2⒓0年相关计划申报工作,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:

一、抓紧做好⒛⒛年项目准备。在配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门

确定年度保障性安居工程各项建设计划的基础上,各地要抓紧部

署市 (县 )做好 zO20年项目准备工作,依托国家重大建设项目

库切实做好项目储备工作,按照超过一定比例的规模,将前期工

作成熟、符合条件的项目纳入重大项目库储备。加快项目立项、

规划、选址等前期手续办理,落实建设资金,确保投资计划能够

及时分解下达,一经下达即可投入项目建设。

二、抓紧申报⒛19年老旧小区改造未支持部分投资计划。

对已纳入今年中央补助支持范围老旧小区改造计划,我 委已在

2019年 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中支持了其中一部分。对暂未支持

的部分,各省若仍继续实施、有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需求的,各

地发展改革委要积极会同相关部门,根据本地区年度老旧小区改

造计划,严格按照《中央预算内投资保障性安居工程



行办法》(发改投资规 〔⒛ 19〕 1035号 )规定的支持范围,统筹

考虑本地区财政承受能力、政府投资能力和本地区建设需求,充

分征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意见后,研究提出该部分中央预算内投

资需求,请抓紧于 2019年 1I月 4日 (周一)前上报申请文件 ,

我们将优先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予以支持。相关要求如下 :

一是防范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。申报文件应注明“经认真审核 ,

所报投资计划符合我省(区、市 )财政承受能力和政府投资能力,

不会造成地方政府隐性债务
”,否则需重新申报。二是严格审核

申报项目。各地应加强项目审核把关,前期工作不成熟、年内不

能开工的项目不得纳入需求范围,地方建设资金不落实的项目不

得纳入,项 目单位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不得纳入等。

三是压实
“
两个责任

”
。纳入的项目必须逐一填写项目单位及项目

责任人,日 常监管直接责任单位及监管责任人,责任人必须是单

位相关负责同志。四是及时推送项目。请按照切块主项目方式,

通过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(重大项目库 )以
“
x×省 (区 、市 )2陇0

年提前批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
”
为项目名称推送至投

资司城建处 (报送说明附后 )。 填报项目的相关数据应与申请文

件保持一致。

三、抓紧推进 zO19年投资计划。各地要高度重视,督促市

县加快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执行,对存在项目长期未开工、资金

闲置、项目单位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等问题的市县,要

分析原因,查找问题,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措施和办法,加快项

目开工和中央预算内投资完成进度。





附

在线市批Ⅱ1竹平俞 (亚大顼 ll库 )切块项H报送说刂l

l、 录入项目。在
“
项目管理
”
填报区录入项目数据,并提交

审核;在审核区将项目加入本级储备库。

2、 编制三年滚动投资计划。在
“
投资计划
”
编制区,使用“从

储备库挑选项目”将项目编制为三年滚动投资计划。一步步推送

至待报区后,报送至投资司-城建投资处。

3、 设置切块主项目。在
“
投资计划-滚动计划管理-三年滚动

计划
”
中,将项目设置为切块主项目。

4、 编制年度计划。在
“
年度计划编报

”
编制区,使用“从滚动

计划库挑选项目”编制年度计划。推送至报送区,最后点报送即
可。



保障性安居工程⒛⒛年 批中央预算内投资

绩效目标裴

(2020年度 )

绩

效

指

标

下达申央预雉内投资

屠民满慧咫

计划管理指标

资金管理指标

项 日开工萃

总

体

目

杯

≥ %

%

≥ %

≥ %

≥ %

兰 %

兰 %

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做好保障性安居工程配堡基础设施⒛⒛年

第一批中央预箅内投资计划巾报小Π关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、住房城

乡建设厅 (局 ):

为进一步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配套基础设施 2019年中央预

算内投资计划执行,抓紧做好 2020年第一批计划申报工作,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:

一、抓紧做好⒛⒛ 年项目准备。在配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门

确定年度保障性安居工程各项建设计划的基础上,各地要抓紧部

署市 (县 )做好⒛20年项目准备工作,依托国家重大建设项目

库切实做好项目储备工作,按照超过一定比例的规模,将前期工

作成熟、符合条件的项目纳入重大项目库储备。加快项目立项、

规划、选址等前期手续办理,落实建设资金,确保投资计划能够

及时分解下达,一经下达即可投入项目建设。

二、抓紧申报 2uo年第一批投资计划。各地发展改革委要

积极会同相关部门,根据本地区年度保障性安居工程各项建设计

划,严格按照《中央预算内投资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管理暂行办

法》(发改投资规 〔2019〕 1035号 )规定的支持范围,统筹考虑

本地区财政丞受能力)政府投资能力和本地区建设需求,充分征



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意见后,研究提出20zo年本专项第一批中

央预算内投资计划需求,并请于⒛19年 I1月 8日 (月五 )前将

申请文件报送我委。相关要求如下:一是防范地方政府隐性债务

风险。申报文件应注明
“经认真审核,所报投资计划符合我省(区 、

市 )财政承受能力和政府投资能力,不会造成地方政府隐性债

务
”,否则需重新申报。二是严格审核申报项目。各地应加强项

目审核把关,前期工作不成熟、年内不能开工的项目不得纳入需

求范围,地方建设资金不落实的项目不得纳入,项 目单位被列入

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不得纳入等。三是压实“两个责任”。纳

入的项目必须逐一填写项目单位及项目责任人,日 常监管直接责

任单位及监管责任人,责任人必须是单位相关负责同志。四是及

时推送项目。请按照切块主项目方式,通过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

以
“××省 (区 、市 )2020年 第一批棚户区改造和公租房配套基

础设施建设
”
和
“××省 (区 、市 )2⒆0年第一批老旧小区改造

配套基础设施建设
”
为项目名称推送至投资司城建处 (报送说明

附后 )。 填报项目的相关数据应与申请文件保持一致。

三、抓紧推进⒛ 19年投资计划。各地要高度重视,督促市

县加快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执行,对存在项目长期未开工、资金

闲置、项目单位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等问题的市县,要

分析原因,查找问题,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措施和办法,加快项

目开工和中央预算内投资完成进度。

四、加强绩效管理,填报绩效目标。中央预算内投资保障性

安居工程专项的绩效目标分为总体目标和绩效指标两个部分。各



地方要按照中央预箅内投资绩效目标管理的相关要求和表格,合

理确定并填写与申报投资规模相匹配的 2020年 区域缋效目标 ,

与申报文件同时报送。

国家发展改革委

固定资产投资司

住房城乡建设部

住房保障司

住房城乡建设部

城市建设司

2019年 10月 25日

沪



保障性安居工程 zO⒛ 年 批中央预算内投资

绩效目标表

(2020年度 )

保障性安居工程

下达地方或单位

本次下达中央预萆内投贵 (万元 )

总

体

目

标

绩

效

指

标

三级指标

实施效果指标

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配套基础设

施琏设

下达中央预箅内投资

按时完成目标任务

效益指标 提高群众蔌得感、幸福感

满意度指标 居民满意度

过程管理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投资计划分解(转发 )用 时达标率 ≡ %

“
两个责任

”
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%

资金管理指标
中央顸箨内投资支付卒

= %
总投资完成卒 ≥ %

项目菅理指标
项 目开工率 ≡ %

赵规模、超标准、趄跹箅项目比例 兰 %

监·L’ 检查指标
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
比例
( %


